
□申請 
□註銷   臺灣銀行活期性存款戶委託自動撥付 檢疫規費 轉帳付款授權書 
 

茲因 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桃園分署 （以下簡稱委託單位）委託 貴行辦理轉帳代 

繳各項檢疫規費（以下簡稱上開費用），立授權書人               （以下簡稱授權人）特
授權 貴行自授權人於臺灣銀行平鎮分行所開立之下列指定帳戶直接扣款轉帳繳付委託單位
客戶             (以下簡稱繳款義務人)應付委託單位之上開費用，並同意下列事項： 

一、貴行得依委託單位之申請，自授權人下列指定之帳戶內進行扣款轉帳作業，以繳納繳款義

務人應付委託單位之上開費用，並將所扣款項暫存 貴行，由委託單位憑繳款書將費用轉

入國庫。如因  貴行電腦系統故障或其他不可抗力之事由致轉帳日無法扣款及入帳時，

貴行得於電腦 系統恢復或事由排除後補行扣款及入帳。 
二、授權人申請轉帳代繳，由  貴行核印無誤受理委託，並將轉帳代繳資料通知委託單位，貴

行依委託單位之申請開始辦理轉帳扣款，在未轉帳扣款前之上開費用，仍由授權人（或
繳款義務人）自行繳納。 

三、授權人指定轉帳帳戶存款餘額不足或遭法院或行政執行處扣押、帳戶已結清銷戶或列為警
示戶，或有其他不可歸責於貴行之事由，致無法扣繳時， 貴行即無代為扣繳轉帳之義 

務，並將扣款失敗之資料通知委託單位。 
四、貴行得憑委託單位製作之電子媒體檔案逕行辦理扣繳事宜，授權人對該扣繳金額有疑義或 

因該電子媒體檔案內容錯誤，致生損害或爭議時，授權人同意自行向委託單位查詢釐清， 
概與貴行無關。 

五、如因授權書內容填寫不全、錯誤或其他原因致 貴行無法辦理轉帳者，則授權書不生效力。 
六、授權人向  貴行或  貴行聯行申請數種款項轉帳代繳服務，致須於同一天內自同一帳戶執行

數筆扣款交易時，則貴行有權自行決定各筆扣款之先後順序。 

七、授權人欲變更指定轉帳帳號，應以書面通知貴行註銷本授權書及重新填具轉帳付款授權書。 
八、授權人欲終止代繳時，應以書面通知 貴行，由 貴行核印無誤受理終止，並登錄 貴行電腦

後始生效力。授權人結清指定轉帳帳戶時，本授權書即視為終止，授權人移存本授權書
之指定轉帳帳戶時，本授權書即視為終止；如委託單位與貴行間訂定之「臺灣銀行辦理
轉帳代繳檢疫規費契約書」一經終止，本授權書亦隨之終止。 

九、因本授權書涉訟時，立授權書人同意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此致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平鎮分行 

 立授權書人：帳號：                             

戶名：  請蓋原留印鑑               

聯絡電話：（公）  （宅）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下方欄位為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內部專用 

銀 行 戳 記 

 

驗印 登錄 
（G20-02 交易） 

主管 

客戶代號：           （主辦分行編列委託單位在本行之 7 碼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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